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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實施之考選新措施一覽表 

一、各項考試新措施                              111.12.15核定 
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1 公 務 人

員 初 等

考試 

修 正 應

試科目 

各類科普通科目「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2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考試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測驗 

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新聞及觀光行政等4類科，應考資

格納入英語能力檢定，依類科別規範應考人應具備之英語檢定

能力等級，分別如下： 

一、 僑務行政類科：應於報名期間前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

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選

試英文為B2以上，選試其他外國文為B1以上，持有合格有

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寫）者。 

二、 國際文教行政類科：應於報名期間前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

定測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選試英文為B1以上，選試其他外國文為A2以上，持

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寫）者。 

三、 新聞、觀光行政2類科：應於報名期間前3年內曾通過英語

檢定測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A2以上，持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寫）者。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實 務 工

作經驗 

公職社會工作師類科應考資格條件除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外

，增加應領有執業執照後受聘公私立機關（構）、立案之團體2

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之規定。 

考 試 方

式變革 
公職社會工作師、公職獸醫師及公職建築師等3類科分二試舉行

，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個別口試。 

總 成 績

計 算 方

式變革 

一、本考試單採筆試之類科，總成績之計算，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合併計算之；普通

科目法學知識與英文占14％，國文占8％，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占78％。 

二、公職社會工作師、公職獸醫師、公職土木工程技師、公職

建築師、公職測量技師、公職護理師、公職臨床心理師、

公職諮商心理師、公職營養師、公職醫事放射師、公職防

疫醫師、公職食品技師、公職醫事檢驗師及公職藥師等14

類科，其筆試成績占總成績70％，口試成績占總成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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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3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暨 普 通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及 列

考題數 

一、各類科普通科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各類科普通科目「法學知識與英文（包

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各子科占分比重及

試題數，修正為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 20％（各十

題，每題二分），英文占 60％（三十題，每題二分）。 

三、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社會工作師、公職獸醫師及公職建

築師等 3類科免列考普通科目，應試專業科目修正為列考

2科，分別如下： 

類科 專業科目 

公職社會工作師 
一、社會工作實務 

二、行政法、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公職獸醫師 

一、獸醫傳染病學與公共衛生學 

二、行政法、獸醫行政法規與獸醫病

理學 

公職建築師 
一、建管行政 

二、行政法、營建法規與實務 

四、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僑務行政類科專業科目「外國文」選試

科目增加泰文、緬甸文。 

五、普通考試僑務行政類科專業科目「外國文」選試科目增加

泰文、越南文、印尼文、緬甸文。 

修 正 及

新 增 應

試 專 業

科 目 命

題大綱 

一、修正命題大綱之科目如下： 

(一)高考三級：「建管行政」、「營建法規」、「稅務法規」等 3

科目。 

(二)普通考試：「稅務法規概要」科目。 

二、新增命題大綱之科目如下： 

高考三級：「行政法、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社會福利政

策與法規部分）」、「行政法、獸醫行政法規與獸醫病理學

（獸醫行政法規與獸醫病理學部分）」、「行政法、營建法

規與實務（營建法規與實務部分）」等 3科目。 

4 交 通 事

業 人 員

升 資 考

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員級晉高員級、佐級晉員級各類別普通科目「國文（作文

、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士級晉佐級各類別普通科目「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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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5 警 察 人

員 升 官

等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警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各科別普通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

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6 公 務 人

員 升 官

等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薦任升官等考試各類科普通科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7 關 務 人

員 升 官

等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薦任升官等考試各類別普通科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8 特 種 考

試 地 方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三等考試：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

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各子科占分比重調整為中華民國憲法占 20％、法學緒論

占 20％、英文占 60％。 

二、四等考試：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

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三、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測驗 

三等考試新聞類科及觀光行政類科應考資格納入英語能力檢

定，應考人應於報名期間前 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成績

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A2以上，持有合

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寫)，始能報考。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實 務 工

作經驗 

公職社會工作師類科應考資格增訂實務工作經驗條件，應考人

應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及領有執業執照後受聘公私立機關(構)

、立案之團體 2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始能

報考。 

減 列 公

職 專 技

類 科 應

試 科 目

數、修正

一、公職社會工作師、公職獸醫師、公職建築師類科均免列考

普通科目，筆試應試科目由原本 3 科減列為 2 科；分二試

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個別口試；第一試錄取者

，始得應第二試 。第一試錄取資格不予保留。 



 4 

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考 試 方

式 及 成

績計算 

二、成績計算： 

 (一)筆試成績計算方式：專業科目平均成績計算之。 

 (二)口試成績計算方式：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成績計算之。 

 (三)總成績計算方式：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70％，口試成績占總

成績 30％。 

 (四)總成績達錄取標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錄取： 

1.考試成績有一科為 0分。 

2.總成績未滿 50分。 

3.口試成績未滿 60分。 

修 正 客

家 事 務

行 政 類

科 考 試

方 式 及

成 績 計

算 

一、 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

個別口試以客語進行；第一試錄取者，始得應第二試 。

第一試錄取資格不予保留。 

二、成績計算： 

(一)筆試成績計算方式： 

1. 三等：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合併計算之；

普通科目法學知識與英文占 14％，國文占 8％，專業科目

平均成績占 78％。 

2. 四等：以各科平均成績計算之。 

(二)口試成績計算方式：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成績計算之。 

(三)總成績計算方式：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90％，口試成績占總

成績 10％。總成績達錄取標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錄取： 

1.考試成績有一科為 0分。 

2.總成績未滿 50分。 

3.口試成績未滿 60分。 

修 正 三

等 及 四

等 考 試

部 分 類

科 應 試

專 業 科

目 

三等、四等考試部分類科修正應試專業科目，如底線標示如下： 

一、 三等考試 

類  科 應試專業科目 

公職社會工作師 
一、行政法、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二、社會工作實務 

衛 生 行 政 

三、衛生行政（包括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四、衛生法規與倫理 
五、醫療制度與品質管理 
六、流行病學 
七、生物統計學 
八、食品與環境衛生學 

公 職 
獸 醫 師 

一、獸醫傳染病與公共衛生學 
二、行政法、獸醫行政法規與獸醫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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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公 職 
建 築 師 

一、建管行政 
二、行政法、營建法規與實務 

衛 生 技 術 

三、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四、生物技術學 
五、公共衛生學 
六、生物統計學(含流行病學) 
七、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八、公共衛生政策、衛生行政與法規 

交 通 技 術 

三、運輸學 
四、交通工程 
五、運輸規劃學 
六、運輸工程 
七、交通安全 
八、交通統計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三、職業安全管理與法規 
四、職業衛生管理與法規(包括應用統計) 
五、職業衛生暴露風險評估 
六、職業衛生危害控制 
七、安全工程 
八、機電防護與防火防爆 

資 訊 處 理 

三、資料結構  
四、程式設計 
五、資通網路與安全 
六、系統專案管理 
七、資料庫應用 
八、資訊管理 

二、 四等考試 

類  科 應試專業科目 

衛 生 技 術 

三、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概要 
四、食品衛生與安全概要 
五、公共衛生與衛生法規概要 
六、流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概要 

交 通 技 術 

三、交通工程概要 
四、運輸規劃概要 
五、交通統計概要 
六、交通安全概要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三、職業衛生管理與法規概要（包括應用統計） 
四、職業安全管理與法規概要 
五、職業衛生概要 
六、安全工程概要 

資 訊 處 理 

三、資料處理概要 
※四、計算機概要 
五、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概要 
六、程式設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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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修 正 及

新 增 應

試 專 業

科 目 命

題大綱 

一、 修正命題大綱之科目如下： 

(一)三等考試：「交通工程」、「交通安全」、「安全工程」、「機

電防護與防火防爆」、「建管行政」、「營建法規」、「稅務法

規」等 7 科目。 

(二)四等考試：「交通工程概要」、「安全工程概要」、「稅務法

規概要」等 3 科目。 

二、 新增命題大綱之科目如下： 

(一)三等考試：「行政法、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行政法、

獸醫行政法規與獸醫病理學」、「行政法、營建法規與實務」

、「衛生行政（包括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醫療制度與

品質管理」、「生物統計學（含流行病學）」、「健康促進與

衛生教育」、「公共衛生政策、衛生行政與法規」、「運輸工

程」、「交通統計」、「職業安全管理與法規」、「職業衛生管

理與法規(包括應用統計)」、「職業衛生暴露風險評估」、 

「職業衛生危害控制」、「程式設計」、「資通網路與安全」

、「系統專案管理」、「資訊管理」等 18科目。 

 (二)四等考試：「食品衛生與安全概要」、「流行病學與生物統

計學概要」、「交通統計概要」、「交通安全概要」、「職業安

全管理與法規概要」、「職業衛生管理與法規概要(包括應

用統計)」、「職業衛生概要」、「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概要」

等 8科目。 

修 正 三

等 考 試

成 績 計

算規定 

三等考試除公職專技考試類科外，總成績之計算以普通科目成

績加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合併計算之；普通科目法學知識與英文

占 14％，國文占 8％，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占 78％。 

9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各等別「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

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測驗 

三等考試外事警察人員類別應考資格納入英語能力檢定，按選

試語言別規範應考人應具備之英語檢定能力等級，應考人應於

報名期間前 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選試英語、日語應考

人成績(含聽說讀寫)分別須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

考架構（CEFR）B1、A2以上。 

10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各等別「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

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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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考 試 一

般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測驗 

三等考試外事警察人員類別應考資格納入英語能力檢定，按選

試語言別規範應考人應具備之英語檢定能力等級，應考人應於

報名期間前 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選試英語、日語應考

人成績(含聽說讀寫)分別須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

考架構（CEFR）B1、A2以上。 

11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各等別「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

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應 考 資

格 增 訂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測驗 

二等、三等考試應考資格納入英語能力檢定，按等別規範應考

人應具備之英語檢定能力等級，分別如下： 

一、二等考試:應於報名期間前 3 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

成績(含聽說讀寫)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

構（CEFR）B1以上。 

二、三等考試:應於報名期間前 3 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

成績(含聽說讀寫)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

構（CEFR）A2以上。 

12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原

住 民 族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 二等、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

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 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13 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人

員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高員三級及員級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

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佐級考試及士級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14 特 種 考

試 退 除

役 軍 人

轉 任 公

務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各等別「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

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15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一、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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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考 試 司

法 人 員

考試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16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身

心 障 礙

人 員 考

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二等、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

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 80％、測驗占 20％。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17 國 軍 上

校 以 上

軍 官 轉

任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刪 除 應

試 科 目

及 調 整

成 績 計

算方式 

各轉任別考試筆試應試科目由 3科調整為 2科，各類科均刪除

「中華民國憲法與英文」科目；並調整少將轉任及上校轉任考

試筆試、口試成績之占分比重，由筆試占 80％、口試占 20％

修正為筆試占 60％、口試占 40％。 

18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外

交 領 事

人 員 及

外 交 行

政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各等別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

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19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國

際 經 濟

商 務 人

員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

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20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調

查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21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國

家 安 全

局 國 家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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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安 全 情

報 人 員

考試 

22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考

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23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關

務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一、三等、四等考試「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

公文，占分比重調整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二、五等考試「國文」刪除列考公文格式用語。 

 

24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民

航 人 員

考試 

修 正 應

試 科 目

並 調 整

占 分 比

重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刪除列考公文，占分比重調整

為作文占80％、測驗占20％。 

25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中 醫

師 考 試

分 階 段

考試 

考 試 方

式變革 
一、中醫師考試應以中醫師臨床基礎照護執業能力為評量，而

中醫學系學生在學期間研讀典籍文獻、醫療文書寫作、撰

擬臨床病例報告等實已具備閱讀及理解中醫古代醫藥典

籍之專業知能，應可完全涵蓋國文科目評量綜效。故職業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與相關職業團體及全國中醫四校五

系對於中醫師第一階段考試刪除列考「國文（作文與翻譯）」

科目形成共識。本部據此擬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修正草案。 

二、本案業於 111 年 7 月 28 日考試院第 13 屆第 97 次會議審

議通過，111 年 8 月 5 日修正發布，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

施行，故 112年起中醫師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不再列

考「國文（作文與翻譯）」科目。 

三、考量中醫師之培育歷程已善用資訊科技為輔助，並配合國

家考試數位轉型電腦化測驗之推動目標與期程，本部規劃

自 112年起將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改採電腦化測驗之考

試方式辦理。 

26 第 三 次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新 增 考

試 
112 年新增一次護理師考試，預定於 11 月 11 日（星期六）於

臺北、臺中、高雄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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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考試  

名稱 

項目 

名稱 
內容 

高 等 考

試 護 理

師考試 

27 國 防 法

務 官 考

試 

新 增 考

試 
112 年新增國防法務官考試，本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筆試

預定於 3 月 25 日（星期六）至 26 日（星期日）；第二試口試

預定於同年 7月 1日（星期六），均於臺北考區舉行。 

 

二、其他試務新措施 
序

號 
區分 

項目 

名稱 
內容 

1 網 路 報

名 

線 上 退

費 
新增應考人線上申請退費功能，併採郵局轉帳及現行支票退費

方式，加速考試規費退費處理時效。 

2 試 場 宣

導 

考 試 前

不 開 放

查 看 試

場 

 

因應網路世代族群之使用習慣及數位化趨勢，並考量應考人

現場查看試場之安全性，自 112年起，各種考試舉行前不再開

放查看試場，各試場所處位置（即試場分布略圖）將透過以下

多元資訊管道公開，以便利應考人提前查詢利用： 

一、公布於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該項考試「舉行相關事宜」頁面。 

二、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試區查詢」項下。 

三、考試通知書所載之 QRcode。 

3 試 區 管

制 

考 試 期

間 不 開

放陪考 

考量國家考試應考人均為年滿 18 歲具有獨立行為能力之成年

人，自 112年起，國家考試期間不開放陪考，僅限行動不便或

懷孕之應考人，得事先申請陪考，且一律採事先申請機制，

不接受考試當天臨時提出申請，以加強人員出入管制，維護

考試期間各試區之秩序及安全。 

 


